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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标的公司历次股权转让、增资的价格

1、标的公司历次股权转让的价格

标的公司从设立至今共发生18次股权转让，其具体情况如下表：

序号 转让时间 转让方 受让方 转让出资额 转让价格

1 2005年6月

大连远洋渔业

公司

李伟 180.00万元 1.00元/注册资本元

2 2006年3月

大连锦丰贸易

商行

李威虎 2,000.00万元

1.00元/注册资本元

李伟 1,420.00万元

3 2010年8月 李威虎 励振羽 2,000.00万元 1.00元/注册资本元

4 2012年3月 李伟 励迎春 1,600.00万元 1.00元/注册资本元

5 2012年3月 励迎春 孙丽华 1,600.00万元 1.00元/注册资本元

6 2012年3月

励振羽

隆泰创投

7,178.00万元

1.00元/注册资本元

孙丽华 1,600.00万元

7 2012年5月 隆泰创投 锦兴咨询 8,788.00万元 1.00元/注册资本元

8 2015年7月 锦兴咨询

大连金沐 3,511.20万元 1.00元/注册资本元

励振羽 5,266.80万元 1.00元/注册资本元

9 2015年7月 励振羽 长城德阳 1,595.84万元

29.05元/注册资本元

10 2015年7月 励振羽

长城德阳 125.3342万元

苏州红桧 688.4678万元 29.05元/注册资本元

11 2016年8月 励振羽 宁波镇海 709.9851万元 44.37元/注册资本元

12 2016年12月

励振羽 北京物源 51.6211万元 44.38元/注册资本元

励振羽 宁波新财道 688.4678万元 44.35元/注册资本元

励振羽 芜湖华融 337.9529万元 44.37元/注册资本元

励振羽 共青城泽邦 690.4652万元 44.37元/注册资本元

13 2016年12月 上海鼓莹 励振羽 688.4678万元 35.44元/注册资本元

14 2017年1月 苏州红桧 励振羽 688.4678万元 31.14元/注册资本元

15 2017年1月

励振羽 深圳东方 225.3921万元 44.37元/注册资本元

励振羽 宁波鼎实 225.3921万元 44.37元/注册资本元

16 2017年6月

大连金沐 杭州褚康 225.3921万元 44.37元/注册资本元

大连金沐 康龄三号 225.3921万元 44.37元/注册资本元

励振羽 宁波燕园 107.9177万元 46.33元/注册资本元

17 2017年11月 大连金沐 励振羽 946.6468万元 1.00元/注册资本元

18 2017年12月

康龄三号 北京冠汇 225.3921万元 47.55元/注册资本元

励振羽 新余清正 137.2638万元 47.54元/注册资本元

励振羽 君康人寿 450.1873万元 47.51元/注册资本元

北京物源 新余清正 51.6211万元 47.95元/注册资本元

2、标的公司历次增资的价格

标的公司从设立至今共发生3次增资，其具体情况如下表：

序号 增资时间 增资方 增资注册资本 增资价格

1 2000年9月

大连远洋渔业公司 130.00万元

1元/注册资本元

2 2004年10月 励振羽 5,178.00万元 1元/注册资本元

3 2015年7月 上海鼓莹 688.4678万元 29.05元/注册资本元

（二）标的公司子公司历次股权转让、增资的价格

1、隆兴渔业历次股权转让、增资的价格

序号 增资时间 增资方 增资注册资本 增资价格

1 2012年9月

大连隆泰创业投资有限责任公

司

5.00万元 1元/注册资本元

2、金源丰历次股权转让、增资的价格

序号 增资时间 增资方 增资注册资本 增资价格

1 2018年5月 金枪鱼钓 500.00万元 1元/注册资本元

3、其他子公司历次股权转让、增资的价格

标的公司的下属子公司金源丰汽车、力高亚太及力高太平洋从设立至今未有股权转让、增资的情况。

二、2012年，标的公司共发生4次股权转让的原因及合理性，是否存在股权代持行为；隆泰创投、锦兴

咨询的基本情况。

（一）2012年，标的公司共发生4次股权转让的原因及合理性，是否存在股权代持行为

2012年，标的公司共发生4次股权转让，系励振羽先生个人投资及税务筹划安排。 李伟、励迎春、孙丽

华曾为励振羽进行代持金枪鱼钓股权，其中，李伟为励振羽妹夫、励迎春为励振羽妹妹、孙丽华为励振羽

母亲。2012年的4次股权转让主要为将代持人李伟的股份转让至李伟的配偶励迎春，再将代持人励迎春的

股份转让至励迎春的母亲孙丽华， 然后将励振羽及其母亲孙丽华的股权转让至励振羽100%控制的公司

隆泰创投，再将标的公司100%股权转让给励振羽女儿控制的锦兴咨询，具体操作如下：

2012年3月，李伟将其持有的金枪鱼钓1,600万元的出资额转让给励迎春，本次股权转让属于变更代

持人的情形，李伟系原代持人，根据励振羽与李伟于2005年6月17日及2006年3月22日签订的的《委托持

股协议》，李伟代励振羽持股18.23%的股权。励迎春系变更后代持人，根据2012年3月12日，励振羽与励迎

春签订的《委托持股协议》，励振羽委托励迎春向金枪鱼钓出资1,600万元并持有金枪鱼钓18.23%股权。

本次股权变更完成后，励振羽与李伟之间的股权代持关系自动解除。 2013年6月12日，励振羽与李伟签订

《确认函》，确认上述股权代持关系的解除。

2012年3月，励迎春将其持有的金枪鱼钓1,600万元的出资额转让给孙丽华，本次股权转让属于变更

代持人的情形，励迎春系原代持人，孙丽华系变更后代持人，根据2012年3月15日，励振羽与孙丽华签订

的《委托持股协议》，励振羽委托孙丽华向金枪鱼钓出资1,600万元并持有金枪鱼钓18.23%股权。 本次股

权变更完成后，励振羽与励迎春之间的股权代持关系自动解除。 2013年6月25日，励振羽与励迎春签订

《确认函》，确认上述股权代持关系的解除。

2012年3月，励振羽及孙丽华将其持有的金枪鱼钓共8,778万元出资额转让给隆泰创投，隆泰创投系

励振羽控制下的公司，为同一控制下的股权转让，本次股权变更完成后，励振羽与孙丽华的股权代持关系

自动解除，2013年6月28日，励振羽与孙丽华签订《确认函》，确认上述股权代持关系的解除。

2012年5月，隆泰创投将其的金枪鱼钓8,778万元出资额转让给锦兴咨询，锦兴咨询为金枪鱼钓拟香

港上市所搭建的平台，其上层为励莉控制的金枪鱼亚太投资（香港）有限公司。

（二）隆泰创投、锦兴咨询的基本情况

1、隆泰创投的基本情况

（1）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大连隆泰创业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法定代表人 励振羽

注册资本 4,000万元

成立日期 2011年12月29日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21021258805659X8

经营期限 自2011年12月29日起至2031年12月28日止

住所 辽宁省大连市旅顺口区铁山街道创新路1号

经营范围

科技产业投资及高新技术推广,资产委托管理(以上各项均不含专项审批),机电产品、建筑装饰材料、五

金交电商品、农副产品、鲜冻水产品、渔需物资、日用百货销售(以上项目均不含专项审批)***(依法须经批

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

（2）历史沿革

隆泰创投由励振羽和李伟共同出资设立，注册资本4,000万元。 2011年12月29日隆泰创投收到股东

首次出资款并经大连嘉禾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大嘉内验字（2011）第C044号）验资报告验证。 隆泰

创投成立时股东出资情况如下所示：

股东名称 认缴出资（万元） 股权比例（%）

励振羽 3,800.00 95.00

李伟 200.00 5.00

合计 4,000.00 100.00

2012年3月20日，根据李伟与励迎春签署的《股权转让协议》，隆泰创投完成了股东变更工商登记，

变更后股东出资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认缴出资（万元） 股权比例（%）

励振羽 3,800.00 95.00

励迎春 200.00 5.00

合计 4,000.00 100.00

2012年3月22日，根据励迎春与孙丽华签署的《股权转让协议》，隆泰创完成了股东变更工商登记，

变更后股东出资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认缴出资（万元） 股权比例（%）

励振羽 3,800.00 95.00

孙丽华 200.00 5.00

合计 4,000.00 100.00

截至目前，隆泰创投的股权结构如下图所示：

2、锦兴咨询的基本情况

（1）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大连锦兴信息咨询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法定代表人 励振羽

注册资本 5,050万元

成立日期 2012年4月24日

注册号 210241000105370

经营期限 自2012年4月24日起至2022年4月23日止

住所 辽宁省大连经济技术开发区旅游文化市场A区2号-4

经营范围

社会经济咨询(法律、行政法规禁止的项目除外,法律、行政法规限制的项目取得许可后方可经营)。 ***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

（2）历史沿革

2012年4月24日，大连锦兴贸易有限公司出资设立的大连锦兴信息咨询有限公司，设立时注册资本

为50万元。

2012年7月9日，大连锦兴信息咨询有限公司通过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股东决议，对公司相关事宜进

行变更：注册资本由50万元增至5,050万元，由大连锦兴贸易有限公司以货币出资。

锦兴咨询存续期间，其控股股东为大连锦兴贸易有限公司，其实际控制人为励振羽的女儿励莉。

2016年7月22日，锦兴咨询办理注销登记并取得（金市监）工商核注通内字[2016]第2016037068号

注销登记核准通知书。

三、2017年6月，大连金沐将转让部分股权给杭州褚康和康龄三号，作价44.37元/每注册资本，励振羽

将转让部分股权给宁波燕园，作价46.33元/每注册资本。 同一次股权转让作价不同的原因及合理性

（一）该次股权转让作价不同的原因及合理性

2017年6月大连金沐和励振羽分别转让股权价格存在的原因主要为：杭州褚康、康龄三号和宁波燕园

沟通股权转让事项的时间存在差异，杭州褚康和康龄三号与大连金沐就股权转让事项谈判的时间为2017

年1月，宁波燕园与励振羽就股权转让事项谈判的时间为2017年5月。 由于资金筹措、条款洽谈等多方面

操作原因，杭州褚康和康龄三号最终直至2017年5月才与大连金沐签署股权转让协议，但其股权转让事宜

的作价基础为2016年金枪鱼钓的业绩情况， 与宁波鼎实和深圳东方股权转让事宜的作价基础保持一致，

系44.37元/注册资本元；宁波燕园股权转让事宜的作价基础为2017年5月金枪鱼钓的业绩情况，在综合考

虑金枪鱼钓业绩快速增长及未来良好发展预期的情况下，转让价格定为46.33元/注册资本元。

上述股权转让事项系交易各方综合考虑当时金枪鱼钓经营业绩及未来发展预期而作出的决策，交易

各方均认同上述相关交易的价格，相关交易具备商业合理性，股权转让程序及结果真实、合法、有效。

综上所述，上述股权转让不同交易对方的转让价格存在一定差异具有合理性。

（二）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经核查，独立财务顾问认为：2017年6月大连金沐及励振羽分别将其所持有的金枪鱼钓4.76%股权和

1.14%股权，分别以44.37元/注册资本元和46.33元/注册资本元转让给杭州褚康、康龄三号和宁波燕园，上

述股权转让价格存在差异具有合理性。

四、标的公司与最近三年股权转让、增资相关方的关联关系，历次股权转让、增资价格评估值差异的

原因及合理性

（一）标的公司与最近三年股权转让、增资相关方的关联关系

根据各交易对方填写的《关联关系调查表》及出具的《关于交易主体合法合规性的承诺函》，除大连

金沐、锦兴咨询为励振羽控制下的转让、增资相关方，其他转让、增资相关方均为独立第三方。

除此之外，根据穿透核查，共青城泽邦和芜湖华融最大的出资人均为中国华融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经

核查共青城泽邦的合伙协议，共青城泽邦的执行事务合伙人由普通合伙人担任，共青城泽邦及其投资业

务以及其他活动之管理、控制、运营、决策的权力全部归属于执行事务合伙人；经核查芜湖华融的合伙协

议，芜湖华融的执行事务合伙人由普通合伙人担任；因此，尽管共青城泽邦和芜湖华融合伙人穿透后存在

同一出资人的情形，但共青城泽邦和芜湖华融的执行事务合伙人穿透后的合伙人或最终出资人不存在关

联关系，共青城泽邦和芜湖华融合伙事务的决策及执行不存在受同一主体控制或影响的情形，共青城泽

邦与芜湖华融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综上，本次交易的其他交易对方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二）历次股权转让、增资价格评估值差异的原因及合理性

金枪鱼钓股权最近三年内曾进行一次增资，具体情况如下表：

序号 增资时间 增资方 增资注册资本 增资价格

1 2015年7月 上海鼓莹 688.4678万元 29.05元/注册资本元

金枪鱼钓本次增资系出于原股东看好金枪鱼钓未来成长性，故筹集部分资金以支持其发展。 上海鼓

莹以29.05元/注册资本的作价进行本次增资，系其根据金枪鱼钓金枪鱼捕捞、未来深加工和销售业务的

开拓与发展及经营情况并参考市场价格与励振羽等协商确定。

金枪鱼钓最近三年内曾进行十一次股权转让，具体情况如下表：

序号 转让时间 转让方 受让方 转让出资额 转让时，公司作价基础

1 2015年7月 锦兴咨询

大连金沐 3,511.20万元

同一实际控制人下的股权转让

励振羽 5,266.80万元

2 2015年7月 励振羽 长城德阳 1,595.84万元

27.5亿元估值

3 2015年7月 励振羽

长城德阳 125.3342万元

苏州红桧 688.4678万元 27.5亿元估值

4 2016年8月 励振羽 宁波镇海 709.9851万元 42亿元估值

5 2016年12月

励振羽 北京物源 51.6211万元 42亿元估值

励振羽 宁波新财道 688.4678万元 42亿元估值

励振羽 芜湖华融 337.9529万元 42亿元估值

励振羽 共青城泽邦 690.4652万元 42亿元估值

6 2016年12月 上海鼓莹 励振羽 688.4678万元 按退出协议约定回购价格

7 2017年1月 苏州红桧 励振羽 688.4678万元 按退出协议约定回购价格

8 2017年1月

励振羽 深圳东方 225.3921万元 42亿元估值

励振羽 宁波鼎实 225.3921万元 42亿元估值

9 2017年6月

大连金沐 杭州褚康 225.3921万元 42亿元估值

大连金沐 康龄三号 225.3921万元 42亿元估值

励振羽 宁波燕园 107.9177万元 43.86亿元估值

10 2017年11月 大连金沐 励振羽 946.6468万元 同一实际控制人下的股权转让

11 2017年12月

康龄三号 冠汇世纪 225.3921万元 45亿元估值

励振羽 新余清正 137.2638万元 45亿元估值

励振羽 君康人寿 450.1873万元 45亿元估值

北京物源 新余清正 51.6211万元 45亿元估值

1、本次交易暂定交易作价与2015年7月6日股权转让价格差异的原因主要是由于交易背景不同造成

2015年7月6日的股权转让为同一实际控制人下的股权转让，因此，转让价格为1元/注册资本元。

而本次交易与2015年7月6日股权转让的背景及目的均不相同。 因此，本次交易暂定交易作价与锦兴

咨询转让100%股权给励振羽、大连金沐的作价不存在可比性。

2、本次交易暂定交易作价与2015年7月两次股权转让价格差异较大，主要系交易目的不同，以及金枪

鱼钓规模、业绩情况等存在差异所致

2015年7月15日股权转让和2015年7月20日股权转让主要系优化金枪鱼钓治理结构， 引入财务投资

者融资发展业务的目的，其价格主要是依据金枪鱼钓当时的经营情况确定，由于当时金枪鱼钓业务规模

相对较小，利润规模相对较低，因此增资及股权转让价格相对较低。

而本次交易与2015年7月的两次股权转让的目的、金枪鱼钓的规模及业绩情况均不同。 因此，本次交

易暂定交易作价与2015年7月两次股权转让的作价不存在可比性。

3、 本次交易暂定交易作价与2016年8月至2017年11月七次股权转让价格差异， 主要系交易目的不

同，以及金枪鱼钓规模、业绩情况等存在差异所致

2016年8月、2016年12月、2017年1月、2017年6月励振羽及大连金沐将其股权转让给其他财务投资

者，系优化金枪鱼钓治理结构，其转让价格相比2015年有所增加，主要系船队规模扩大，带来金枪鱼捕捞

数量与销售的增加，使得净利润水平上升。

2016年12月、2017年1月上海鼓莹与苏州红桧将其股权转让给励振羽，系按照退出协议确定的作价，

其与投资时长、利润率水平、双方谈判结果直接相关。

2017年11月，大连金沐将其股权转让给励振羽，该次股权转让为同一实际控制人下的股权转让，因

此，转让价格为1元/注册资本元。

而本次交易与上述股权转让的目的、金枪鱼钓的规模、业绩情况均不同。 因此，本次交易暂定交易作

价与2016年8月至2017年11月七次股权转让的作价不存在可比性。

4、本次交易暂定交易作价与2017年12月股权转让价格差异，主要系交易目的不同，以及金枪鱼钓规

模、业绩情况等存在差异所致

2017年12月，励振羽将其股权转让给其他财务投资者，主要系优化金枪鱼钓治理结构，其转让价格相

比2016年及2017年有所增加，主要系船队规模扩大，带来金枪鱼捕捞数量与销售的增加，使得净利润水

平上升。

而本次交易与上述股权转让的目的，金枪鱼钓的规模、业绩情况均不同。 因此，本次交易暂定交易作

价与2017年11月股权转让的作价不存在可比性。

综上所述，本次交易的预估值系综合考虑了金枪鱼钓的历史业绩和未来盈利潜力、船舶购买计划、市

场竞争力后得出，并由交易双方在预估值的基础上协商确定了暂定交易作价，其与历史期股权转让及增

资作价存在的差异具有合理性。

上述内容已更新至《预案（修订稿）》“第四节 标的资产基本情况/十一、金枪鱼钓最近三年进行的

交易、增资或股权转让的相关作价及其评估情况” 。

（三）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经核查，独立财务顾问认为：标的公司历次股权转让、增资的具备合理性，本次交易预估值与历史期

股权转让及增资作价存在的差异具有合理性。

问题7、根据《预案》，本次预估确定采用资产基础法和收益法进行预估，最终采用了收益法的估值结

果。 于预估基准日2018年3月31日，采用收益法的预估值为471,099.19万元。 请补充披露以下内容：

（1）根据中水渔业（股票代码：000798）披露资料《中水集团远洋股份有限公司拟收购中渔环球海

洋食品有限责任公司金枪鱼延绳钓业务项目资产评估报告书 （中同华评报字 （2016） 第971号）》，自

2016年起，国家队捕捞业务的燃油补贴政策发生改变，使得金枪鱼延绳钓业务获得燃油补贴的不确定性

极大，难于合理预测未来年度燃油补贴金额。在不预测燃油补贴的假设前提下，对未来年度收益预测亦是

不完整的预测，同时未来年度净现金流出现负数。因此，本次评估不宜采用收益法。请结合上述情况，说明

标的资产与中水渔业拟收购资产业务、主要政策的异同，此次评估采用收益法作为定价基础的合理性。

（2）本次预估假设之一，国家对于远洋渔业政策支持不发生变化，预估对象未来年度可以有效取得

国际渔业资源开发利用补助资金。 结合现有政策情况，说明上述评估假设的合理性、可持续性。

（3）本次预估假设之一，预估对象未来能按照规划购置专门捕捞金枪鱼的超低温延绳钓船，扩大产

能。 请说明增加超低温延绳钓船的具体计划，结合单船捕捞量，说明评估所利用产能数据的合理性。

（4）请在《预案》标的资产预估值“公允性分析”中选择同行业可比上市公司进行对比分析。

（5）本次业绩承诺数是否与收益法评估下的相应数据存在差异；如存在差异，请说明原因及合理性。

请独立财务顾问、评估师核查并发表意见。

答复：

一、此次评估采用收益法作为定价基础的合理性

1、业务及主要补助政策比较

标的资产与中水渔业拟收购资产业务、主要补助政策的差异如下：

项目 中渔环球海洋食品有限责任公司金枪鱼业项目 大连远洋渔业金枪鱼钓有限公司

业务运营时间 2013年开始组建，交易时已运行超过3年 2000年成立，已运营18年

捕捞作业方式 延绳钓捕 延绳钓捕

捕捞品种 超低温金枪鱼 超低温金枪鱼

主要政策

根据农业部渔业渔政管理局下发的农渔远便函[2016]31号文

件，以远洋渔船国际渔业资源开发利用补助基数作为基础进

行发放国际渔业资源补助。

根据农业部渔业渔政管理局下发的农渔远便函

[2016]31号文件，以远洋渔船国际渔业资源开发利

用补助基数作为基础进行发放国际渔业资源补助。

国际渔业资源补助

占净利润比例

根据中水渔业2016年公告的《拟收购中渔环球海洋食品有限

责任公司金枪鱼延绳钓业务项目资产评估报告书》，2014年

度中渔环球金枪鱼业务部收到国际渔业资源补助为3,977.09

万元，金枪鱼业务部当年亏损1,327.51万元，补助对净利润占

比较高；2015年度报表显示没有确认国际渔业资源补助，金枪

鱼业务部当年亏损2,536.91万元

根据公司近五年的财务数据，公司每年均会收到国

际渔业资源补助，2016年金枪鱼钓收到的国际渔业

资源补助5,542.87万元，占当年净利润16.66%，2017

年度金枪鱼钓收到的国际渔业资源补助为4,156.70

万元，占当年净利润的比例仅为12.09%，补助对净利

润占比较低

2、补助政策占金枪鱼钓净利润比重小，且政策已处于稳定期，具有合理预测的基础

中渔环球海洋食品有限责任公司金枪鱼项目与大连远洋渔业金枪鱼钓有限公司主要的业务及政策

差异主要体现在经营业绩上，中渔环球海洋食品有限责任公司经营产生的利润较低，交易前两年2014年、

2015年中渔环球的金枪鱼项目均为亏损，国际渔业资源补助占净利润比例较高，受其影响较大；而大连远

洋渔业金枪鱼钓有限公司经营产生的利润较高，国际渔业资源补助占净利润比重较小，受其影响较小。

另外，中渔环球金枪鱼项目的交易发生在2017年2月，其评估报告显示2015年和2016年1-6月金枪

鱼项目均未确认国际渔业资源补助， 考虑到2016年度为国家对远洋捕捞业务的补助政策发生改变当年，

在当年政策未具体实施情况下，对未来年度国际渔业资源补助金额预测具有极大不确定性。 标的公司近

五年来均正常获得国际渔业资源补助，且本次交易行为在2018年，国际渔业资源补助最新政策已经具体

实施两年，结合2016年、2017年补助实际运行情况可以看出整体补助政策没有发生变化，具备预测的基

础。

综上所述，本次预估采用收益法预估结果作为定价基础具有合理性。

二、本次预估假设之一，国家对于远洋渔业政策支持不发生变化，预估对象未来年度可以有效取得国

际渔业资源开发利用补助资金。 结合现有政策情况，说明上述评估假设的合理性、可持续性。

根据农业部2017年12月7日发布的远洋渔业十三五规划提出的，远洋渔业是战略性产业，是建设“海

洋强国” 、实施“走出去”战略和“一带一路” 倡议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保障国内优质水产品供应、保障国

家食物安全、促进双多边渔业合作、维护国家海洋权益等具有重要意义。

根据农业农村部对远洋渔业的定位，远洋渔业不仅担负着提供优质水产品供应的职责，还是国家积

极参与国际事务、践行一带一路倡议和展示中国良好国际形象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历史原因，我国远洋

渔业起步较晚，与国家的国际地位和人口数量极为不符，从1985年开始，国家逐步确定了对远洋渔业持续

鼓励，相关鼓励政策均在延续执行，随着我国整体国民经济稳中向好的局面持续下去和新时期对远洋渔

业赋予的新使命，国家对远洋渔业的鼓励力度会继续加大。在这一背景下，十三五后将继续执行或优化现

有的鼓励政策。

评估假设是指对评估过程中某些未被确切认识的事物，根据客观的正常情况或发展趋势所作的合乎

情理的推断。从目前的国家规划、政策要求等未发现该政策有重大变化或者取消的迹象，且标的公司历史

年度享有国际渔业资源开发利用补助资金的条件符合政策要求。

综上所述，基于国家目前对于远洋渔业的政策情况及标的公司获得国际渔业资源开发利用补助资金

的情况，本次预估关于“国家对于远洋渔业政策支持不发生变化，预估对象未来年度可以有效取得国际渔

业资源开发利用补助资金”的评估假设具有合理性和可持续性。

鉴于未来补助资金具有一定的不确定性，故在本次预估假设中予以披露，并在预案重大风险提示中

予以披露。 同时考虑国际渔业资源开发利用补助资金对于预估值的影响，现对其进行敏感性分析如下：

单位：万元

国际渔业资源补助金额 预估结果 预估结果变化率

下降10个百分点 466,152.56 -1.05%

下降20个百分点 461,205.86 -2.10%

下降30个百分点 456,259.10 -3.15%

三、本次预估假设之一，预估对象未来能按照规划购置专门捕捞金枪鱼的超低温延绳钓船，扩大产

能。 请说明增加超低温延绳钓船的具体计划，结合单船捕捞量，说明评估所利用产能数据的合理性。

根据金枪鱼渔业促进组织（OPRT）数据显示，中国远洋渔业协会（COFA）自2003年加入OPRT以

来，注册船只数量逐年增加，在同一时期，日本和台湾的超低温延绳钓船只注册数量持续减少，其注册船

只数量的负增长主要是因为金枪鱼远洋捕捞是劳动密集型产业，在一些发达国家如日本、韩国，随着从事

该行业的人员逐渐退休，年轻人并不愿意从事该行业。

由于中国巨大的人口基数和相对较低的劳动成本，全球金枪鱼远洋捕捞行业正在逐步由日本和台湾

转向中国大陆。

随着日本及其他地区老龄化的日益严重，将会有更多的日本及其他地区金枪鱼捕捞公司转让超低温

金枪鱼延绳钓船。金枪鱼钓将凭借重要的收购和资源整合经验，购置专门捕捞金枪鱼的超低温延绳钓船，

扩大产能，未来新增计划如下：

项目 购入年份 运营年份 新增船舶数 运营船舶总数

1 2018年 2019年 7 31

2 2019年 2020年 5 38

3 2020年 2021年 4 43

4 2021年 2022年 3 47

5 2022年 2023年 0 50

在2018年度，金枪鱼钓已经签订了2艘中国籍延绳钓船购买协议及7艘塞舌尔国籍延绳钓船舶买卖意

向书， 根据目前谈判情况预计， 可以在2018年内确保完成购置7艘超低温金枪鱼延绳钓船， 预期将会在

2019年对应产生收益。

在后续年度，随着全球金枪鱼产业的转移趋势下，大连远洋渔业金枪鱼钓有限公司将会陆续收购超

低温金枪鱼延绳钓船，最终达到50艘渔船的规模，新购船舶产生的收益确认在购买年度的下一年。

根据购船计划，结合历史数据情况，未来年度预测运营产能情况如下：

单位：吨

项目 2018年 2019年 2020年 2021年

2022年及后续年

度

运营船舶数（艘） 31 38 43 47 50

高端金枪鱼销售量 14,614.17 17,914.14 20,271.26 22,156.96 23,571.24

单船高端金枪鱼年销售量 471.42 471.42 471.42 471.42 471.42

低端金枪鱼销售量 2,250.92 2,759.19 3,122.24 3,412.68 3,630.51

单船低端金枪鱼年销售量 72.61 72.61 72.61 72.61 72.61

注1：2017年新增3船舶的运营时间在购入当年运营时间较短， 按照剔除3艘船舶的影响后计算单船

平均销售量。

对于单船的捕捞量、销售量容易受鱼群数量、渔场位置、海洋环境、在该海域作业船只数量及船上工

作人员的捕捞技术等因素的影响，相对而言，船队整体的运营情况更稳定，可预测性更强。 结合金枪鱼钓

的业务特点，其产品捕捞到销售的周期较短，且预测单船的收益以销量数据更为准确，在综合考虑捕捞周

期及不同年度有效工作时间的影响，本次预估参考近三年金枪鱼钓渔船平均单船销量作为未来年度单船

销量具有合理性。 未来在船只新增计划实现的情况下，采用的产能利用数据具有合理性。

综上所述，在全球整体金枪鱼产业转移的趋势下，金枪鱼钓将继续购置专门捕捞金枪鱼的超低温延

绳钓船，扩大船队规模，结合相对平稳的平均单船年产量情况，本次预估所利用产能数据具有合理性。

四、请在《预案》标的资产预估值“公允性分析”中选择同行业可比上市公司进行对比分析。

金枪鱼钓主要从事金枪鱼的超低温延绳钓捕捞与销售，在资本市场上，无完全从事该行业的上市公

司， 故选取主营业务与水产捕捞或水产品加工有关的上市公司进行比较。 截至本次交易的预估基准日

2018年3月31日，相关上市公司的估值水平情况如下：

证券代码 证券简称 市盈率（P/E）

000798.SZ 中水渔业 49.93

002086.SZ 东方海洋 43.30

002696.SZ 百洋股份 41.86

200992.SZ 中鲁B 11.02

300094.SZ 国联水产 41.55

600097.SH 开创国际 17.17

600467.SH 好当家 84.75

平均数 41.37

金枪鱼钓 13.70

数据来源：Wind资讯

从上表可见，金枪鱼钓的静态市盈率为13.70倍，显著低于可比上市公司的市盈率水平。

五、本次业绩承诺数据与评估数据的差异及合理性

金枪鱼钓2018年、2019年、2020年承诺的净利润分别为35,000万元、40,000万元和45,000万元，根

据预估情况，评估收益法预测的2018年、2019年、2020年的净利润分别为32,894.92万元、39,331.59万元

和44,889.05万元，承诺的净利润与预估的净利润差异主要原因为向上取整所致，基本一致。

六、补充披露

上述内容已更新至《预案（修订稿）》“第五节 标的资产预估值情况/二、金枪鱼钓100%股权预估情

况” 。

七、中介机构意见

1、独立财务顾问意见

经核查，独立财务顾问认为本次交易标的公司采用收益法预估结果作为定价基础具有合理性；结合

政策历史背景和政策实际执行情况，现有远洋渔业执行国际渔业资源补助政策具有可持续性；综合考虑

标的公司的业务特点，预估中对增加未来船只的产能估计具有合理性；本次业绩承诺数据略高于收益法

预测的数据，体现了标的公司对未来发展信心，具有合理性。

2、评估机构意见

经核查，中联评估认为本次交易标的公司采用收益法预估结果作为定价基础具有合理性；结合政策

历史背景和政策实际执行情况，现有远洋渔业执行国际渔业资源补助政策具有可持续性；综合考虑标的

公司的业务特点，预估中对增加未来船只的产能估计具有合理性；本次业绩承诺数据略高于收益法预测

的数据，体现了标的公司对未来发展信心，具有合理性。

问题8、请公司补充披露以下与交易方相关的内容：

（1）杭州褚康的备案情况。

（2）此次交易方为合伙企业的，披露合伙人、最终出资人与参与本次交易的其他交易主体是否具有

关联关系。

（3）交易完成后，长城德阳持股比例为6.53%。 请披露长城德阳利润分配、亏损负担及合伙事务执行

（含表决权行使）的有关协议安排，本次交易停牌前六个月内及停牌期间合伙人入伙、退伙、转让财产份

额、有限合伙人与普通合伙人转变身份的情况及未来存续期间内的类似变动安排。

（4）2017年12月，北京冠汇、新余清正、君康人寿投资入股金枪鱼钓，对上述三个交易方进行穿透计

算。

（5）对交易各方穿透计算后，是否符合《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管指引第4号———股东人数超过200人的

未上市股份有限公司申请行政许可有关问题的审核指引》的相关规定。

请独立财务顾问和律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答复：

一、杭州褚康的备案情况。

根据杭州褚康出具的声明： 杭州褚康所有LP投资者与该合伙企业执行事务合伙人均系朋友关系，杭

州褚康在设立过程中不存在非公开募集资金的行为，杭州褚康不属于私募投资基金，并将承担由此声明

带来的法律后果。

综上，杭州褚康不属于《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及《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登记和基金备案

办法（试行）》所定义的私募投资基金，未进行私募基金登记备案。

二、此次交易方为合伙企业的，披露合伙人、最终出资人与参与本次交易的其他交易主体是否具有关

联关系。

本次交易的交易对方中，共青城泽邦有限合伙人华融（福建自贸试验区）投资股份有限公司（持有共

青城泽邦99.67%份额）穿透后的出资人之一为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芜湖华融普通合伙人华

融渝富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持有芜湖华融99.67%份额）以及有限合伙人芜湖融泰投资中心（有

限合伙）（持有芜湖华融0.33%份额）穿透后的出资人之一亦为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经核查共青城泽邦的合伙协议，共青城泽邦的执行事务合伙人由普通合伙人担任，共青城泽邦及其

投资业务以及其他活动之管理、控制、运营、决策的权力全部归属于执行事务合伙人；经核查芜湖华融的

合伙协议，芜湖华融的执行事务合伙人由普通合伙人担任；因此，尽管共青城泽邦和芜湖华融合伙人穿透

后存在同一出资人的情形，但共青城泽邦和芜湖华融的执行事务合伙人穿透后的合伙人或最终出资人不

存在关联关系， 共青城泽邦和芜湖华融合伙事务的决策及执行不存在受同一主体控制或影响的情形，共

青城泽邦与芜湖华融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除共青城泽邦与芜湖华融不存在关联关系外，经穿透核查其他合伙型交易对方，其他合伙型交易对

方亦不存在关联关系。

综上，本次交易的合伙型交易对方穿透后的合伙人、最终出资人与其他交易主体不存在关联关系。

上述内容已在《预案（修订稿）》“第三节 交易对方介绍/一、本次重组交易对方总体情况/（三）交

易对方之间的关联关系情况”中补充披露。

三、交易完成后，长城德阳持股比例为6.53%。 请披露长城德阳利润分配、亏损负担及合伙事务执行

（含表决权行使）的有关协议安排，本次交易停牌前六个月内及停牌期间合伙人入伙、退伙、转让财产份

额、有限合伙人与普通合伙人转变身份的情况及未来存续期间内的类似变动安排。

（一）收益分配

经核查长城德阳的合伙协议，长城德阳为专门投资于金枪鱼钓成立的有限合伙企业，其利润分配的

方式如下：

若金枪鱼钓上市，长城德阳的可供分配现金按上海信托：长城国融：普通合伙人以46.56%：53.03%：

0.41%的比例进行分配。

（二）亏损负担

长城德阳若出现亏损，首先由普通合伙人以其认缴出资额为限承担；超出普通合伙人认缴出资额但

低于长城德阳总认缴出资额的部分（如有），应先由有限合伙人以认缴出资额为限承担，超出长城德阳总

认缴出资额的部分（如有），由普通合伙人承担。

（三）合伙事务执行

长城德阳由普通合伙人执行合伙事务。 长城德阳及其投资业务以及其他活动之管理、控制、运营、决

策的权利归属于普通合伙人，由其直接行使或通过其委派的代表行使。

普通合伙人有权以长城德阳之名义或以其自身的名义，在其自主判断为必须、必要、有利或方便的情

况下，为长城德阳缔结合同并达成其他约定、承诺，管理及处分有限合伙企业之财产，以实现长城德阳之

经营宗旨和目的。

（四）合伙人变动情况及安排

经核查长城德阳最新的合伙协议，本次交易停牌前六个月内及停牌期间，长城德阳未发生过合伙人

入伙、退伙、转让财产份额、有限合伙人与普通合伙人转变身份的情况，并且根据长城德阳出具的承诺函，

截至该承诺函出具日，长城德阳不存在任何关于合伙人入伙、退伙、转让财产份额、有限合伙人与普通合

伙人转变身份及类似安排的任何书面或口头约定，亦未有任何合伙人向长城德阳提出任何关于合伙人入

伙、退伙、转让财产份额、有限合伙人与普通合伙人转变身份及类似安排的计划。

上述内容已在《预案（修订稿）》“第三节 交易对方介绍/二、本次交易对方具体情况/（三）长城德

阳”中补充披露。

四、2017年12月，北京冠汇、新余清正、君康人寿投资入股金枪鱼钓，对上述三个交易方进行穿透计

算。

（一）北京冠汇

北京冠汇系代表冠汇世纪汇丰1号契约型私募基金及冠汇世纪普惠2号契约型私募基金 （均已完成

私募基金备案），经核查《冠汇世纪汇丰1号契约型私募基金合同》和《冠汇世纪普惠2号契约型私募基金

合同》 以及北京冠汇提供的冠汇世纪汇丰1号契约型私募基金及冠汇世纪普惠2号契约型私募基金出资

人统计表，冠汇世纪汇丰1号契约型私募基金及冠汇世纪普惠2号契约型私募基金穿透后的实际出资人合

计为245名自然人，其中，冠汇世纪汇丰1号契约型私募基金的最终出资人共134人，具体如下：

序号 最终出资人

1. LU�XIANGPING

2. 安秀芬

3. 毕淑红

4. 陈丽英

5. 陈新

6. 程飞

7. 崔升霞

8. 邓文彬

9. 杜惠

10. 范雯

11. 范熙天

12. 房建

13. 高素芬

14. 葛世庆

15. 郭海燕

16. 郭宏雁

17. 郭洪晋

18. 郭丽娟

19. 郭子跃

20. 韩虹

21. 韩蕊

22. 黄景雨

23. 黄菊梅

24. 季玲玲

25. 贾冬梅

26. 贾新

27. 江磊

28. 姜晶

29. 徼永辉

30. 金希杰

31. 柯煦轩

32. 李波

33. 李翠

34. 李德才

35. 李德琳

36. 李国安

37. 李继贞

38. 李疆

39. 李金洲

40. 李敬

41. 李淑梅

42. 李响

43. 李新红

44. 厉海鹰

45. 梁云

46. 梁云飞

47. 林娜

48. 刘春

49. 刘春艳

50. 刘风林

51. 刘刚华

52. 刘娇

53. 刘莉英

54. 刘瑞昌

55. 刘思颖

56. 刘卫

57. 鲁贵卿

58. 罗菊珍

59. 罗颂怡

60. 罗忠芝

61. 马玲玲

62. 马戎

63. 马绍钎

64. 马玉彬

65. 倪全强

66. 潘福贵

67. 潘俊梅

68. 庞淼

69. 戚威妮

70. 任继宗

71. 邵娟

72. 沈晋

73. 史瑞

74. 宋云萍

75. 孙爱军

76. 孙光辉

77. 孙立华

78. 孙瑛

79. 唐彤

80. 陶景龙

81. 王大为

82. 王粉玲

83. 王江松

84. 王宁

85. 王庆杰

86. 王书玲

87. 王新路

88. 王秀珍

89. 王洋

90. 王玉华

91. 王云龙

92. 王中花

93. 吴懿喆

94. 武琦

95. 肖丽

96. 谢晓娇

97. 徐丽娜

98. 徐宁

99. 徐鹏飞

100. 闫兵

101. 杨洪文

102. 杨惠丽

103. 杨文

104. 叶利娜

105. 叶向东

106. 殷亚杰

107. 于金兰

108. 于绍文

109. 于秀敏

110. 余松民

111. 袁庆泰

112. 张光庭

113. 张吉发

114. 张金红

115. 张金荣

116. 张静新

117. 张丽萍

118. 张萍

119. 张世才

120. 张晓勇

121. 张焮童

122. 张秀英

123. 张正

124. 张正海

125. 张志琴

126. 张志荣

127. 赵巧秀

128. 郑福林

129. 周承岗

130. 周国生

131. 周文巧

132. 周彦杰

133. 朱宁

134. 庄建华

冠汇世纪普惠2号契约型私募基金最终出资人共111人，具体如下：

序号 最终出资人

1. 别立杰

2. 常秀荣

3. 陈德起

4. 陈金超

5. 从文杰

6. 戴秀英

7. 戴永梅

8. 邓伟

9. 丁建民

10. 杜芳

11. 樊进

12. 樊佩君

13. 房建民

14. 关堡

15. 郭发贤

16. 郭耀军

17. 何文明

18. 胡静飞

19. 黄普柱

20. 江彩云

21. 姜晶

22. 解斐

23. 金松贵

24. 康萌

25. 李桂新

26. 李琳

27. 李孟侠

28. 李跃平

29. 梁风丽

30. 梁秀玲

31. 林东

32. 林仁堂

33. 刘传军

34. 刘建

35. 刘建华

36. 刘利先

37. 刘强

38. 刘汝驹

39. 刘婷

40. 刘兴隆

41. 刘亚兰

42. 刘英霞

43. 刘征

44. 鲁颜菘

45. 陆嘉福

46. 马国斌

47. 马鸣川

48. 马骁龙

49. 马晓彤

50. 繆坚

51. 南欲云

52. 聂志坚

53. 蒲仕勇

54. 任强

55. 苏华忠

56. 孙宁

57. 陶华

58. 王宝玉

59. 王春玲

60. 王春玉

61. 王凤羽

62. 王继宗

63. 王建玲

64. 王娟

65. 王立志

66. 王孟川

67. 王敏

68. 王曦

69. 王晓光

70. 王以求

71. 王玉玲

72. 王祖蕾

73. 吴相华

74. 夏保中

75. 熊兰珍

76. 徐文丽

77. 许桂玲

78. 闫冰

79. 闫世铨

80. 闫淑秀

81. 杨国勋

82. 杨志远

83. 衣茹梅

84. 衣迎伟

85. 于立云

86. 于泳

87. 原秀莲

88. 詹万生

89. 张宝珠

90. 张春明

91. 张福初

92. 张建中

93. 张进玉

94. 张俊华

95. 张凯凯

96. 张丽娜

97. 张丽新

98. 张明征

99. 张平

100. 张淑婷

101. 张续耀

102. 张艳钧

103. 张扬

104. 赵岩

105. 赵增云

106. 郑宝森

107. 郑建秀

108. 郑松玉

109. 朱海萍

110. 朱少华

111. 朱文杰

（二）新余清正

新余清正穿透计算为53名自然人。

序号 穿透至最终的自然人、法人姓名/名称

1. 王西亭

2. 李松松

3. 杨伟平

4. 梁凤兰

5. 刘燕

6. 许平

7. 王甦程

8. 张冬柏

9. 于爱娣

10. 马玉茹

11. 燕妮

12. 徐冬梅

13. 史轶博

14. 张艳

15. 黄文键

16. 刘芳

17. 刘光威

18. 任钢

19. 管水龙

20. 张智平

21. 胡玉生

22. 张沛

23. 安宁

24. 康继胜

25. 李建萍

26. 翟春芝

27. 韩玉安

28. 郝端东

29. 常文茹

30. 叶建林

31. 赵占平

32. 李敬国

33. 刘妍

34. 王清杰

35. 李素兰

36. 曹清华

37. 赵亚萍

38. 王伟力

39. 张思瑶

40. 刘晓桐

41. 李芳

42. 任坤

43. 周毅

44. 陈新平

45. 乔燕丽

46. 王雪莲

47. 闫文瑞

48. 尹轶

49. 张会娟

50. 刘慧君

51. 马君亚

52. 陈丽梅

53. 陈凤娣

（三）君康人寿君康人寿为股份有限公司，穿透后为22名法人和自然人。

序号 穿透至最终的自然人、法人姓名/名称

1. 湖北省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2. 荷兰富杰保险国际股份有限公司（境外公司）

3. 中国太平保险控股有限公司（香港上市公司）

4. 王丹

5. 王秀敏

6. 陈海峰

7. 陈逸萍

8. 金粮

9. 金辰

10. 沈月华

11. 林雪云

12. 林建明

13. 金淼

14. 郑青山

15. 周钢铁

16. 樊清

17. 刘忠田

18. 路长青

19. 陈岩

20. 张雷

21. 呼健

22. 朱耀庭

上述内容已在《预案（修订稿）》“第三节 交易对方介绍/三、2017年12月投资入股金枪鱼钓的北京

冠汇、新余清正、君康人寿投资的穿透核查情况”中补充披露。

五、对交易各方穿透计算后，是否符合《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管指引第4号———股东人数超过200人的

未上市股份有限公司申请行政许可有关问题的审核指引》的相关规定。

根据《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管指引第4号-股东人数超过200人的未上市股份有限公司申请行政许可有

关问题的审核指引》（以下简称“《第4号指引》” ），存在通过单纯以持股为目的的合伙企业、公司等持股

主体的“持股平台” 间接持股的安排以致股东人数超过200人的，在依据《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管指引第4

号-股东人数超过200人的未上市股份有限公司申请行政许可有关问题的审核指引》申请行政许可时，应

当将代持股份还原至实际股东、将间接持股转为直接持股，并依法履行相应的法律程序。 以私募股权基

金、资产管理计划以及其他金融计划进行持股的，如果该金融计划是依据相关法律法规设立并规范运作，

且已经接受证券监督管理机构监管的，可不进行股份还原或转为直接持股。

参照上述标准，并考虑相关交易对方进入标的公司的时间，本次交易的交易对方穿透核查至法人及

自然人后的总人数情况及穿透后说明如下表所示：

(上接B076版)

（下转B078版）


